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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創育機構登錄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

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國際創育機構登錄應

由中小企業處邀集專

家學者審查其創育服

務能量、財務狀況、營

運機制、國際育成實績

等條件及其佐證文件。 

五、國際創育機構登錄應

由中小企業處邀集專

家學者審查其創育服

務能量、財務狀況、營

運機制、國際育成實績

等條件及其佐證文件

，採隨到隨審辦理。 

鑑於登錄審查會議應邀集

一定人數之審查委員始能

召開，其作業所需期間較難

採行隨到隨審方式辦理，爰

刪除「隨到隨審」規定，以

符合實務之運作。 

七、獲國際創育機構登錄

者得適用下列優惠措

施： 

(一) 優先進駐中小企

業處林口新創園

，享有一定比例之

租金優惠或減免。 

(二) 獲「具創新能力之

新創事業認定原

則」中有關政府相

關機關認定之加

速育成機構之資

格。 

(三) 申請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創育

機構發展計畫」者

，列為優先加分對

象。 

(四) 其在臺企業現任

董事長 (含總裁 )

、總經理及經理級

以上之管理階層

人員，持有效中華

民國護照者，以本

部書函推薦申請

外交部發行之亞

七、獲國際創育機構登錄

者得適用下列優惠措

施： 

(一)優先進駐中小企

業處林口新創園

，享有一定比例之

租金優惠或減免。 

(二)獲「具創新能力之

新創事業認定原

則」中有關政府相

關機關認定之加

速育成機構之資

格。 

(三)申請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創育

機構發展計畫」者

，列為優先加分對

象。 

(四)其在臺企業現任

董事長 (含總裁 )

及總經理持有效

中華民國護照者

，以本部書函推薦

申請外交部發行

之亞太經濟合作

商務旅行卡。 

一、鑑於實務上經常進出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

員國者，多屬經理級之

中階管理人員，為協助

國際創育機構與其培

育且推薦之新創團隊

進行國際交流，達到促

進新創產業發展目的

，爰參酌經濟部推薦商

務重要人士申辦亞太

經濟合作商務旅行卡

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

，修正第四款，開放經

理級以上之管理階層

人員得為申請。 

二、因應創育機構或新創

團隊多有邀請國外專

業技術人員或學術人

士進行合作、技術指導

或演講等需求，爰修正

第六款，增加得申請外

國人學術與商務旅行

卡之對象，並衡諸實務

之合作期間多為一年

期以上，故以之為申請

之形式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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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經濟合作商務

旅行卡。 

(五) 其國外總部副總

經理以上管理階

層人員訪臺，視同

由本部邀請來臺

進行相關合作事

宜交流，得由中小

企業處推薦，以本

部書函向內政部

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申請辦理國際

機場一般禮遇通

關。 

(六) 其在臺企業現任

董事長 (含總裁 )

、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或與在臺企業

有一年期以上合

作 (含技術指導 )

之專業技術人員

或學術人士等持

有效外國護照者

，以本部書函向內

政部移民署(以下

簡稱移民署)推薦

申請外國人學術

與商務旅行卡。 

(七) 其在臺企業現任

董事長（含總裁）

、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持有效外國護

照者，得由中小企

業處推薦（由本部

將名冊傳送移民

署；並由移民署傳

送機場供查驗作

業使用），申請外

(五)其國外總部副總

經理以上管理階

層人員訪臺，視同

由本部邀請來臺

進行相關合作事

宜交流，得由中小

企業處推薦，以本

部書函向內政部

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申請辦理國際

機場一般禮遇通

關。 

(六)其在臺企業現任

董事長 (含總裁 )

、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持有效外國護

照者，以本部書函

向內政部移民署(

以下簡稱移民署)

推薦申請外國人

學術與商務旅行

卡。 

(七)其在臺企業現任

董事長（含總裁）

、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持有效外國護

照者，得由中小企

業處推薦（由本部

將名冊傳送移民

署；並由移民署傳

送機場供查驗作

業使用），申請外

籍商務人士得經

指定之查驗櫃檯

快速通關入出國

境。 

(八)其所聘雇之外國

專業人員來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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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商務人士得經

指定之查驗櫃檯

快速通關入出國

境。 

(八) 其所聘雇之外國

專業人員來臺工

作，含聘僱及履約

關係，由中小企業

處協助其向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

申請聘僱外國專

業人員工作許可。 

(九) 其所聘僱之經理

人或主管等職務

人員，由中小企業

處協助向移民署

申請工作許可、居

留簽證、外僑居留

證及重入國許可

四證合一之就業

金卡。 

(十) 由中小企業處協

助向本部標準檢

驗局申請自用品

、商業樣品、展覽

品或研發測試用

物品輸入之專案

免驗。 

作，含聘僱及履約

關係，由中小企業

處協助其向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

申請聘僱外國專

業人員工作許可。 

(九)其所聘僱之經理

人或主管等職務

人員，由中小企業

處協助向移民署

申請工作許可、居

留簽證、外僑居留

證及重入國許可

四證合一之就業

金卡。 

(十)由中小企業處協

助向本部標準檢

驗局申請自用品

、商業樣品、展覽

品或研發測試用

物品輸入之專案

免驗。 

八、 經國際創育機構培育且

推薦之對象，除適用前

點第四款至第九款措

施外，並得適用下列優

惠措施： 

(一) 其申請本部小型

企業創新研發計

畫補助，於評核

項目內，納入加

分機制。 

八、經國際創育機構培育且

推薦之對象，除適用前

點第四款至第九款措

施外，並得適用下列優

惠措施： 

(一) 其補助申請計畫： 

1.本部小型企業創新

研發計畫，經中小

企業處審查通過者

，核定補助款外加

一、項次變更。 

二、 考量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補助經費預算

、林口新創園及國外

創新創業重要展會參

展相關補助內容調整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之補助加成

為加分機制，並調整

為第一款，原第一項



5 
 

(二) 經中小企業處審

查推薦，依中小

企業創新發展專

案貸款要點規定

申請，由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

提供最低八成之

信用保證，設立

未滿五年之新創

企業，保證成數

最低九成；其獲

特定計畫補助或

獎項者，於新台

幣五百萬元額度

內，保證成數為

九點五成，並得

以直接保證方式

辦理。 

本部得因總補助

預算遭立法院刪減或

凍結因素，保留開放補

助申請或補助金額調

整之權利。 

百分之十五，惟加

成後之補助經費仍

以不超過核定計畫

總經費之百分之五

十為上限。 

2.本部林口新創園相

關補助計畫，經中

小企業處審查通過

者，補助比率至少

為百分之四十。 

(二) 其國外創新創業

重要展會參展補

助申請，經中小企

業處審查通過者

，每案最高新臺幣

一百萬元之補助

。有關國外創新創

業重要展會，由中

小企業處另行公

告之。 

(三) 其獲特定計畫補

助或獎項者，經中

小企業處專案審

查推薦依中小企

業創新發展專案

貸款要點(以下簡

稱創新專案貸款

要點)規定申請，於

新臺幣五百萬元

額度內，由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

提供直接信用保

證，信用保證成數

為九點五成。 

(四) 未獲特定計畫補

助或獎項者，經中

小企業處專案審

查推薦依創新專

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

款刪除。另配合上開

修正，爰原第三款及

第四款合併為第二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 配合第一項之款次刪

除與異動，刪除第二

項，並將第三項移列

至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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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貸款要點規定

申請，由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提

供最低八成最高

九成之融資保證

，惟成立未滿五年

之新創企業，保證

成數最低九成。 

前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所定之特定計畫補

助或獎項，由中小企業

處另行公告之。 

總補助預算如遭

立法院刪減或凍結，本

部將保留補助金額調整

之權利。 

 


